	审批意见：                          定环表[2025] 80 号

 根据河北省众联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经研究，对定州旭阳氢能有限公司15000m3/h高纯氢生产及液化项目环评批复如下：

    一、该报告表编制比较规范，内容全面，同意连同本批复作为项目建设及环境管理依据。

二、项目位于河北定州经济开发区定州旭阳氢能有限公司5t/d液氢示范项目南侧预留空地.项目利用定州天鹭新能源有限公司甲醇驰放气为原料，采用变压吸附（PSA）提氢技术对氢气进行纯化、液化。主要建设1套15000m3/hPSA提氢装置，1套30t/d氢液化装置。建成后液氢产能为9900t/a。河北定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项目备案（定高新行企备[2025]90号）。根据环评报告的分析，项目可行。

三、项目建设过程中要严格落实环评文件中的各项建设内容和污染防治设施，根据要求落实分表计电等措施。

1.项目循环冷却水系统排水，经旭阳能源厂区内酚氰废水处理站处理后全部回用，不外排。
2.变压吸附器、压缩机以及解析气风机等设备采取选用低噪设备、厂房隔声等措施，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3.项目产生废润滑油、废液压油、废油桶等危废，废润滑油、废液压油、废油桶送定州天鹭新能源有限公司现有危废间暂存后，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废变压吸附剂15年更换一次，由有资质的装填单位回收处置。

4.建设单位应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应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对建设项目重点环保设施进行设计。

四、建成后运营前需依法申领（换发）排污许可，并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自主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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